
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：

我方在此声明，我方在申请成为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

会员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：

1. 我方没有因违法经营被追究过刑事责任；

2. 我方没有因违法经营被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

者执照；

3. 我方没有因违法经营被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

罚；

4. 我方在近三年经营活动中，无违法、违规的不良记录，

未因违规或违约介入诉讼或仲裁，不存在财产被接管或冻结

及拖欠工资情况，无重大质量问题、重大安全事故，未因违

规或违约解除合同。

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完整、客观、真实、准确，若被查

实我方提供的资料及上述承诺不属实，我方将无条件并愿意

承担我方因提供虚假材料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（包括经济

损失）。

特此声明

公司名称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
